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公告

股東週年大會決議
及

派發末期股息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在2025年6月26日（星期
四）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或「會議」）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各
項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I.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本公司於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正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16號中國人壽
廣場A座二層多功能廳舉行了股東週年大會。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合共持有本公司28,264,705,000股股份的持有人，即代表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0%，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就會上提呈之決議案表決。所有股
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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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和股東代理人，共持有代表本公司21,999,619,049股有表決權股
份，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77.834242%。會議通過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
方式進行表決，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
市公司股東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規範運作》等法
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股東代理人人數 558

其中：A股股東人數 555

H股股東人數 3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21,999,619,049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9,429,449,147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570,169,902

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77.834242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68.741029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9.093213

註： 出席會議的股東包括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以及通過網絡投票出席會議的A股股東。

會議由本公司董事長蔡希良先生主持。本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非執行董事胡
錦女士因其他公務未出席會議。本公司在任監事4人，出席3人，監事葉映蘭女士因其他
公務未出席會議。本公司管理層部分成員及董事會秘書亦出席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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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出席並投票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數量

作為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
董事會報告

A股股東 19,429,255,894 99.999005 145,953 0.000752 47,300 0.000243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528,249,093 98.368948 38,149,003 1.484299 3,771,806 0.146753 2,570,169,902

合計 21,957,504,987 99.808569 38,294,956 0.174071 3,819,106 0.017360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
監事會報告

A股股東 19,429,352,046 99.999500 47,701 0.000246 49,400 0.000254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566,308,096 99.849745 90,000 0.003502 3,771,806 0.146753 2,570,169,902

合計 21,995,660,142 99.982005 137,701 0.000626 3,821,206 0.017369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
財務報告

A股股東 19,429,349,446 99.999487 40,901 0.000210 58,800 0.000303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565,342,840 99.812189 1,055,256 0.041058 3,771,806 0.146753 2,570,169,902

合計 21,994,692,286 99.977605 1,096,157 0.004983 3,830,606 0.017412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
利潤分配方案

A股股東 19,429,386,041 99.999675 40,001 0.000206 23,105 0.000119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569,610,576 99.978238 7,000 0.000272 552,326 0.021490 2,570,169,902

合計 21,998,996,617 99.997171 47,001 0.000213 575,431 0.002616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薪酬

A股股東 19,428,987,484 99.997624 432,463 0.002226 29,200 0.000150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447,105,086 95.211802 121,752,490 4.737138 1,312,326 0.051060 2,570,169,902

合計 21,876,092,570 99.438506 122,184,953 0.555396 1,341,526 0.006098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5年度
審計師聘用

A股股東 19,429,374,646 99.999617 46,201 0.000237 28,300 0.000146 19,429,449,147

H股股東 2,568,575,020 99.937946 839,256 0.032654 755,626 0.029400 2,570,169,902

合計 21,997,949,666 99.992412 885,457 0.004025 783,926 0.003563 21,999,619,049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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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出席並投票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數量

聽取有關報告

聽取本公司2024年度獨立董
事述職報告

聽取本公司2024年度關聯交
易整體情況報告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公布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低於5%（不含）
的A股股東對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第4項至第6項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作為普通決議案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105,856,041 99.940421 40,001 0.037765 23,105 0.021814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董事及監事薪酬 105,457,484 99.564136 432,463 0.408296 29,200 0.027568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5年度審計師聘用 105,844,646 99.929662 46,201 0.043620 28,300 0.026718

上述決議案全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27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通告內。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聯同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本公司
中國法律顧問）擔任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的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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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派發末期股息

本公司將派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45元（相等
於每股0.49286港元）（含稅）予於2025年7月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之H股股
東。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末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及宣布，而H股的末期股息則以港元支
付。相關兌換率為按股東週年大會宣布派發末期股息之日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
民幣兌換港元平均收市價（人民幣0.913040元兌1.00港元）計算。

本公司將於2025年7月4日（星期五）至2025年7月9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末期股息，須於2025年7月3日（星期四）下
午4時30分前，將股票連同過戶文件一併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
已宣派的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H股股東。預期收款代理人將於2025年8
月21日（星期四）派發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
股股東承擔。

III. 代扣代繳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
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
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
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其應得之
末期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
東名冊上的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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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H股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地區）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
（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就此，本公司將按照如下安排為H股個人
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或其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
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時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
所得稅；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
區）的居民，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時將暫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
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時將按相關稅收協定規定的實際稅率代
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居
民、與中國沒有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居民或其他情況，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時將
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如H股個人股東認為本公司扣繳其個人所得稅稅率與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地區）和中國簽
訂的稅收協定規定的股息稅率不符，請及時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呈交書面委託以及有關其屬於協定國家（地區）居民的申報材料，並經本公司
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後，進行後續涉稅處理。

IV. 滬股通香港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通過滬股通投資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其末期股息將由本
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
派發。本公司將按照10%的稅率代扣代繳所得稅。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其他國家稅收居
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
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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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及末期股息發放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本公司預
計將於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之前向於2025年7月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A股股東名冊
之A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本公司將就向A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具體安排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另行發布公告。

V. 港股通內地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的上海市場投資者和深圳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將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末期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
統將末期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投資者。港股通H股投資者的末期股息將以人民幣派
發。港股通H股投資者股權登記日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末期股息預期將於2025年8月
26日（星期二）支付予本公司港股通H股投資者。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
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以及相關規定：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按照20%的
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
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
金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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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對內地企
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邢家維
公司秘書

香港，2025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蔡希良、利明光、劉暉、阮琦
非執行董事： 王軍輝、胡錦、胡容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權、翟海濤、陳潔、盧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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